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3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 

 
根据教育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

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复试组织管理 

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在研究生院指导下全面负责学院硕士

研究生的复试录取工作，领导小组组成如下： 

组  长：周富强 吕国诚 

副组长：安  琪 房明浩 余  茹   

成  员：黄洪伟 廖立兵 丁  浩 刘艳改 张  洁 吕凤柱 于  翔  

宋  媛 

领导小组负责制定学院的具体复试办法；组织成立复试工作小组、

资格审查小组、纪检巡查小组、后勤保障工作小组，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

开展。对所有参加复试的工作人员进行政策、业务、纪律等必要培训；审

议研究生招生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二、招生计划 

2023年我院计划招收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约 120人（含推免），其中

学术学位硕士约 40人，专业学位硕士约 80人。各专业最终录取人数将根

据学校整体招生情况、生源情况等进行适当调整。 

三、复试工作 

（一）准备工作 



1．我院 2023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将于 3 月下旬在学校

网站（www.cugb.edu.cn）、学院网页（https://smst.cugb.edu.cn/）上

公布。 

2．学院招生领导小组遴选参加复试工作人员、复试专家组组长，并

对所有人员进行政策、行为规范、面试考察内容、评价体系和评审标准等

相关复试工作的培训，使其明确工作纪律、程序、评判规则、标准等，确

保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能公平、公正地按照要求进行。 

3．资格审查小组按照我校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实施办法，对不同类

别的考生进行资格审查，资格审查时须将审查结果进行记录。 

4. 复试专家组负责本学科的复试工作。成员由学院招生领导小组遴

选责任心强、业务水平高、作风过硬并具有副高级职称及以上教师或具有

博士学位的讲师担任，每组人数不少于 5 人，面试时依据考核标准每位成

员单独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剩余取平均分。 

5.纪检巡查小组负责对复试录取工作进行全面有效的巡视和监督。

负责检查资格审查小组和复试专家组工作流程是否严格、规范。各组最终

评分结果的计算必须在纪检工作组成员监督下进行。纪检组受理考生投诉

举报复议申请，并按规程进行调查反馈。 

（二）基本要求 

凡报考我院且初试总成绩和单科成绩均达到我院复试分数线的考生

均可参加复试。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3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分数线 

序

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总分 

单科（满分

=100分） 

单科（满分

＞100 分） 

1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283 38 57 

2 085600 材料与化工 278 38 57 

 



（三）复试比例 

复试原则上采取差额形式，整体差额原则上不低于 120%。 

（四）复试形式 

复试采取现场复试方式，按学科专业统一组织复试（含外语测试、

专业课和综合素质面试），实行同一标准。复试小组一般不少于 5 人，小

组成员现场独立评分。 

（五）复试时间 

3 月 24 日-4 月 16 日，分专业、分批次错峰进行。具体分组时间地

点见后续复试通知。 

（六）复试程序 

缴纳复试费（100 元/人）→提交复试材料→资格审查→签订《诚信

复试承诺书》→进入复试各环节。 

（七）资格审查 

加强对考生报考资格的复核力度，在复试前对考生的居民身份证、

学生证、学历学位证书、学历学籍校验结果等报名材料及对考生资格进行

严格审查，对不符合规定者，不予复试。加强复试过程监管，严防复试替

考。 

考生复试前应按要求在系统上提交以下材料的电子版: 

1．准考证； 

2．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复印件纸型为 A4，身份证件正反面

需复印在同一页面上)； 

3．应届生还需提交本人学生证、所在学校教务部门提供并加盖公章

的在校历年学习成绩表（需于开学报到时向学院提供毕业证书原件与复印

件）； 

4．往届生还需提交学历证书（即毕业证书）复印件、 由档案所在

工作单位人事部门提供的在校历年学习成绩表复印件，并需加盖档案所在



工作单位人事部门公章；若无工作单位，需由档案存放管理部门提供档案

内存放的在校历年学习成绩表的复印件，并需加盖档案存放管理部门公章； 

5．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情况表（附件 2）；  

6. 大学生士兵计划提供本人《入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复印

件； 

7．其他加分项目考生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八）复试内容 

考生按照学科、专业类别统一进行复试，包括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

专业知识笔试、综合素质面试、外国语测试、同等学力加试。 

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要求见附件 3，考核结果不合格者不予录

取。 

专业知识笔试：围绕相关材料领域方向写一篇综述论文。具体要求

见附件 1。电子版材料按要求上传，报到时现场提交纸质材料。 

外语测试考核学生的听力口语和专业外语水平。考试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考生进行简明扼要的自我介绍。时间大约为 2 分钟。第二部分：

由考生抽取试题，复试组专家提问并展开讨论。 

综合素质面试主要考核内容包括：考生围绕笔试综述论文进行 ppt

演讲（6 分钟）、由专家组提问面试（含考生大学学习期间成绩考核）。

考生在面试过程和 ppt 演示中不得出现报考导师等信息。 

面试过程中，面试专家组填写复试情况表、面试笔录记录表、口语

能力测试记录表。 

同等学力报考的考生须加试两门专业课程（无机材料物理化学、材

料工艺学）。 

（九）总成绩计算方法 

总成绩由初试成绩（加权 60%）+复试成绩（加权 40%）组成。 



初试成绩满分为 500 分，折算百分制后占总成绩的 60%；复试成绩

满分为 100 分（其中：专业知识笔试 100 分（加权 15%），外语测试 100

分（加权 35%），综合素质面试 100 分（加权 50%）），折算百分制后占

总成绩的 40%。考生总成绩=初试总分/5*0.6+复试总分*0.4。 

（十）加分政策 

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农村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赴外汉语教师志愿者”等项目服务期满、考核

合格的考生，3 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初试总分加 10 分，

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高校学生应征入伍服现役退役，达到报考条件后，3年内参加全国硕士

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初试总分加 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纳入“退

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招录的，不再享受退役大学生士兵初试加分政策。 

参加“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项目服务期满、考核称职以上的考生，

3 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初试总分加 10 分，同等条件下优

先录取。 

加分项目不累计，同时满足两项以上加分条件的考生按最高项加分。 

（十一）复试过程 

严格过程监管，对复试全程录音录像，并妥存备查。在复试工作组

组织下，各复试专家组由各组长随机抽取成员组成、复试学生按复试专业

抽签确定分组及复试次序。 

（十二）少数民族考生 

少数民族考生以报考时查验的身份证为准。网上报名信息中民族栏应

与身份证民族项填写一致，录取时不得更改。少数民族地区以国务院有关

部门公布的《全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简表》中所列的民族自治区域为准。

少数民族骨干计划考生均被录取为定向就业，考生应书面向学院说明情况，



拟录取后与我校签署相应学习方式的定向就业协议书。 

四、调剂工作 

2023年我院可接收调剂专业为： 085600 材料与化工（全日制专业

学位） 

（一）调剂基本条件 

1、符合 2023 年国家调剂政策及我校调剂规定。 

2、初试成绩符合我校进入复试的分数要求。第一志愿报考学术学位而

未达到我校复试线的考生，可以申请调剂专业学位参加复试（须达到我院

专业学位的分数线和其他相关要求）。 

3、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且在同一学科门类范围

内。 

4、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中初试全国统一命题

科目应与调入专业全国统一命题科目相同（考生初试统考科目涵盖调入专

业所有统考科目的，视为相同）。在全国统一命题科目中，英语一可调入

英语二专业，数学一可调入数学二专业，反之则不可。 

（二）调剂工作程序 

学院接收所有调剂考生(既包括接收外单位调剂考生，也包括接收本单

位内部调剂考生）均通过研招网的“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进行。 

根据招生名额和报名调剂的情况，按照考生报考专业、考试科目、本

科所学专业相同相近的基本原则，初试成绩由高到低，由学院招生领导小

组确定进入复试的考生名单。通过研招网调剂系统发送复试通知，学生在

指定时间接受复试通知后，按要求参加复试。 

具体调剂要求、生源缺额信息及调剂服务系统开关时间将提前在学校

官网公布。 



五、录取工作 

（一）考生拟录取类型分为全日制学术型和全日制专业型，按照我院

招生名额分别录取。 

（二）录取方式：根据学生复试后的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

如总成绩相同，按初试成绩政治、外语、数学成绩之和排序确定。 

（三）复试前考生不报导师，确定拟录取名单后，考生与导师双向选

择确定指导教师。 

（四）经在教育部学信网（http://www.chsi.com.cn）核查，对考生学

历（学籍）信息有疑问的，招生单位可要求考生 4月 16日之前提供权威机

构出具的认证说明。对拟复试的单独考试考生，在查验其本科毕业证书原件

时，需留取毕业证书复印件（写上考生编号和姓名）备查。 

（五）经考生确认的报考信息在录取阶段一律不作修改，对报考资格不

符合规定者不予录取。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

科生考生，入学报到时未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者，取消录取资格。

凡经教育部“研招信息公开平台”检查，不符合有关招生政策规定的拟录取

考生，将取消其录取资格。 

（六）定向就业的硕士研究生应当在被录取前与招生单位、用人单位分

别签订定向就业合同。参加单独考试的考生，只能被录取为回原单位定向就

业的硕士研究生。考生因报考硕士研究生与所在单位产生的问题由考生自行

处理。若因此造成考生不能复试或无法录取，招生单位不承担责任。 

（七）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将不予录取： 

1．资格审查未通过者； 

2．外语测试、综合素质面试、笔试、加试科目成绩不合格者（<60分）； 

3．体检不合格者； 

4．考试作弊者； 



5．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 

6. 其他违反国家研究生考试相关规定者； 

六、其他说明 

（一）按照教育部要求，考生体检工作由我校在考生拟录取后组织

进行。 

（二）根据《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部分高等

教育招生考试收费标准的函》（京发改[2012]1358 号），需交纳复试费

100 元。 

（三）推免生不参加本次复试，被接收为推免的硕士研究生在其后

第 7-8 学期学习成绩有不及格科目，或受到纪律处分，或毕业设计（论文）

未取得良好及以上成绩，或政审、体检不合格的，不予录取；毕业时未获

得毕业证书者，取消其硕士生录取资格。 

七、信息公开 

（一）公开招生计划。 

（二）公开研究生复试录取办法、复试考生名单（考生的姓名、考

生编号、初试各科成绩等信息）。 

（三）公示与公开录取信息（名单应包括考生姓名、考生编号、初

试成绩、复试成绩、总成绩等信息），并对专项计划的拟录取考生进行说

明。 

拟录取名单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名单不得修改；

名单如有变动，须对变动部分做出说明，并对变动内容另行公示 10 个工

作日。公示结束后，拟录取名单报研究生院进行政策审核，并按要求向北

京市考试院及教育部备案。最终录取名单及新生学籍注册均以“研招信息



公开平台”备案信息为准。未经招生单位公示及“研招信息公开平台”备

案的考生不得录取。 

（四）公开咨询及申诉渠道。 

我院研究生招生咨询电话：010-82322972、邮箱：757325098@qq.com 

纪检受理考生投诉监督举报邮箱：276695636@qq.com，电话：010-

82321936 

八、应急预案 

为确保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安全、平稳、顺利进行，及时有效地预防

和处置各种突发事件，维护复试录取工作的公正、公平，最大限度地预防

和减少突发事件造成的危害，提高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工作平

稳实施，结合学院实际制定应急处置预案，详见《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研

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 

九、严肃考风考纪 

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严肃查处违规违纪行为。对在复试过程中有违规

行为的考生，一经查实，即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普通

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办法》等规定严肃处理，取消录取资格，记入

《考生考试诚信档案》。考后，如认为有必要时，将对相关考生再次复试。

入学后 3个月内，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有关要求，对所有

考生进行全面复查。复查不合格的，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

门调查处理。 

十、社会监督 

欢迎广大考生及社会各界对我校研究生招生工作进行监督。 

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电话：010-82322323； 

我校纪检监察部门受理考生投诉监督举报电话：010-82322309； 



北京教育考试院研究生招生专用监督电话：010-82837456。 

 

本工作方案的未尽事宜由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

小组讨论解释。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3年 3 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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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专业知识笔试综述论文要求 

 

一、 选取材料领域中一种具体材料，写出其特点与性能、制备与工艺、

研究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或参考以上要求介绍自己的相关研究工

作。所选领域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领域： 

1. 无机非金属材料 

2. 高分子材料 

3. 复合材料 

4. 纳米功能材料 

5. 矿物材料 

6. 新能源材料 

7. 环境材料 

二、 字数要求：2000 字左右（A4 打印纸 3 页以内），文中不要添加任何

图表，图表可在面试 ppt 中展示。 

三、 论文格式 

示例如下： 

 

考号：                 姓名：          专业：                

 

 

 

论文题目（居中，四号黑体） 

 
 

正文（小四号宋体、行间距 1.15倍） 

 

四、 论文保存为 pdf文件提交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情况表 

 
 

备注：1、此表需如实填写。政审是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的重要环节，政审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2、应届生由所在学校的学院出具政审意见，非应届生由人事档案所在单位政治部门或人事

部门（若无工作单位，请档案管理部门根据考生人事档案中有关记录填写)出具政审意见，负责人

签字并加盖公章。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档案所在单位  

考生表现 

包括政治态度、道德品质、思想表现、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方面 

审查意见 

 

 

 

 

 

 

                        考生档案所在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3：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要求 

 

一、考核原则。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是保证入学新生质

量的重要工作环节，招生单位必须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做好

考核工作，对于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二、考核内容。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主要是考核考生本人

的现实表现，内容应当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道德品质、

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方面。 

三、考核标准。招生单位要强化对考生诚信的要求，充分利用

《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记录，对考生在报考时填写的考试

作弊受处罚情况进行认真核查，将考生诚信状况作为思想品德考

核的重要内容和录取的重要依据。凡有违反国家教育考试规定、情

节严重受到停考处罚，在处罚结束后继续报名参加研究生招生考

试的，由招生单位决定是否予以录取。 

四、考核方式。招生单位在复试的同时应当组织思想政治工作

部门、招生工作部门、导师与考生交流，直接了解考生思想政治情

况，面试时需有相关考核内容。招生单位还可采取“函调”或“派

人外调”的方式对考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 

五、具体作法。学生填写《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情况表》并在复

试前传送给各学院。学院选派专业人士对材料进行审核，结合《国家

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中的记录，并在综合面试时采用灵活多样方

式进行考核。学生入学后进行再次考核。 

 



附件 4： 

表 1：                  2023年 中 国 地 质 大 学（北京）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部）硕士研究生复试情况总表 

考生姓名  考生编号        性别  

 本人近期 

一寸彩色 

正面免冠 

照    片 

出生日期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通讯地址、邮编  

考生来源 □全日制应届本科  □成人应届本科  □其他 

考生学历 □研究生  □大学本科  □本科以下   

报考专业代码及名称  

拟复试专业代码及名称  

复试时间  复试地点  

复   试   结  果  

复试内容 成   绩 权  重 复试总成绩 
同等学力、跨学科报考加试 

业务课科目及成绩 

专业知识笔试   

 

科目名称 成绩 

综合面试   1  

外语测试   2  

初试成绩  初试、复试权重比  
初试复试

总成绩 
 

复试评语 

 

 

 

组长签名  
复试组成员签名

(综合、口语) 
 

教研室 

（学科组）意见 

 

 

 

                       教研室主任（学科组长）签名： 

学院意见 

 

 

 

                       院（部）主管领导签字：             院公章 

 

备注：表 1、表 2（须正反面打印）及专业课笔试答卷请使用标准 A4纸装订成册留档。 



表 2：  
 

2023年硕士研究生复试 面试 外语 口语笔录记录表 

 

考生编号  本科就读学校  

就读专业  毕业时间  

拟复试专业代码及名称  

复试时间  复试地点  

 

面试情况记录： 

 

 

 

 

 

 

 

 

 

                  记录人： 

外语口语测试记录： 

 

 

 

 

                         记录人： 

 

 

复试组长签字：           复试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表 1、表 2（须正反面打印）及专业课笔试答卷请使用标准 A4纸装订成册留档。 



附件 5 

第一志愿报考我院复试考生名单 

姓名 考生编号 
政

治 

外

语 

业务课

一 

业务课

二 

总

分 
报考专业 

侯菲 114153152602934 62 70 109 136 377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吕新 114153116500121 69 52 106 130 357 材料科学与工程 

陈梦佳 114153116500112 58 65 117 116 356 材料科学与工程 

冯云峰 114153116500133 63 65 104 124 356 材料科学与工程 

沙宗诺 114153116500138 62 59 91 137 349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杨蕙真 114153134302401 64 54 88 140 346 材料科学与工程 

范晨雨 114153370103756 61 49 104 130 344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杨胜 114153116500115 58 52 113 118 341 材料科学与工程 

刘丹 114153116500111 60 58 103 119 340 材料科学与工程 

詹准 114153370304037 63 52 101 123 339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李贺润 114153116500125 53 59 109 118 339 材料科学与工程 

徐子越 114153116500131 55 48 106 128 337 材料科学与工程 

柳涛 114153423004869 60 42 116 114 332 材料科学与工程 

马梦祥 114153116500114 56 62 104 109 331 材料科学与工程 

谢梓君 114153444005121 64 51 80 133 328 材料科学与工程 

张光晴 114153350103605 51 48 92 135 326 材料科学与工程 

王帅 114153360303707 54 66 86 116 322 材料科学与工程 

张标坪 114153116500141 49 47 111 114 321 材料科学与工程 

黄嘉琪 114153450305134 60 55 69 137 321 材料科学与工程 

侯佳馨 114153615705566 58 42 101 119 320 材料科学与工程 

龙海洋 114153370203887 65 62 63 130 320 材料科学与工程 

王世博 114153121801531 59 63 90 107 319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杨韶波 114153116500116 52 45 89 132 318 材料科学与工程 

陈亚 114153116500140 59 39 99 121 318 材料科学与工程 

于凡雅 114153133002250 65 51 83 117 316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杨毅兴 114153142302816 58 50 108 100 316 材料科学与工程 

郑立罡 114153231103202 57 60 93 105 315 材料科学与工程 

姜珊 114153116500122 52 48 103 111 314 材料科学与工程 

史腾达 114153133002253 47 44 108 112 311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李佳洋 114153116500139 59 43 93 114 309 材料科学与工程 

周桐 114153611405490 60 64 81 99 304 材料科学与工程 

马纪飞 114153116500135 59 53 87 105 304 材料科学与工程 



王奴小 114153116500126 58 53 78 114 303 材料科学与工程 

张自娜 114153133002251 57 58 74 113 302 材料科学与工程 

齐悦新 114153130501736 47 51 73 128 299 材料科学与工程 

王榕培 114153116500123 49 46 96 104 295 材料科学与工程 

范胤航 114153116500119 61 58 85 86 290 材料科学与工程 

魏民 114153370103754 52 50 91 95 288 材料科学与工程 

张一诺 114153130201618 53 49 86 98 286 材料科学与工程 

耿涛 114153116500710 64 75 115 123 377 材料与化工 

陈炳玮 114153116500718 54 74 141 108 377 材料与化工 

余跃宇 114153116500714 54 82 116 117 369 材料与化工 

赵艺衡 114153321603331 56 73 116 121 366 材料与化工 

刘华敏 114153133702342 55 75 111 123 364 材料与化工 

李桂红 114153133002295 56 67 105 135 363 材料与化工 

邹焱 114153116500698 59 81 94 126 360 材料与化工 

李云翔 114153134302408 58 79 112 107 356 材料与化工 

赵江斌 114153133002305 60 79 77 139 355 材料与化工 

赵欣茹 114153413204703 61 82 103 108 354 材料与化工 

杨元昊 114153370203964 63 76 93 121 353 材料与化工 

邝家琛 114153417804811 55 68 98 130 351 材料与化工 

阳艳蓉 114153431904985 52 71 85 140 348 材料与化工 

赵昱博 114153116500712 57 70 106 114 347 材料与化工 

苏晗 114153130301679 50 73 103 118 344 材料与化工 

衣峻志 114153370604143 61 63 100 120 344 材料与化工 

神兴隆 114153370604145 62 66 87 126 341 材料与化工 

曹新莹 114153371404324 50 64 87 140 341 材料与化工 

冯冬冰 114153131101940 58 57 111 114 340 材料与化工 

李慧妍 114153134302406 57 66 102 111 336 材料与化工 

张川川 114153116500715 53 67 93 118 331 材料与化工 



崔佳文 114153133002304 64 70 74 105 313 材料与化工 

明雪儿 114153116500717 51 73 83 104 311 材料与化工 

刘美 114153220303066 64 70 65 112 311 材料与化工 

孙涵琪 114153116500713 57 65 80 107 309 材料与化工 

杨灵 114153360103684 52 71 65 120 308 材料与化工 

张灵睿 114153520305380 56 60 72 117 305 材料与化工 

张宏悦 114153211002982 55 66 75 106 302 材料与化工 

江智超 114153116500706 48 65 73 113 299 材料与化工 

曹景然 114153330103393 46 73 80 99 298 材料与化工 

张舒娜 114153141502758 45 57 64 128 294 材料与化工 

张超 114153132702091 43 49 96 104 292 材料与化工 

曹婷婷 114153415604797 51 64 89 88 292 材料与化工 

李杨弘 114153116500716 56 81 59 94 290 材料与化工 

严文龙 114153420304819 51 63 71 105 290 材料与化工 

张宪烁 114153133002303 47 52 100 90 289 材料与化工 

何家蔚 114153212003026 47 52 98 92 289 材料与化工 

林雨 114153134602454 57 58 66 107 288 材料与化工 

于锡文 114153630205622 54 60 64 110 288 材料与化工 

陈腾 114153641105637 45 59 76 108 288 材料与化工 

王峰 114153116500701 53 67 65 101 286 材料与化工 

 


